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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 
1.OA 系统项目：重要印章使

用审批 
2.报告、请示、函等公文应使

用发文流程，发文流程完成

审批后，可直接用印。 
3.使用法人证书、办学许可证

等请在 OA“重要证件使用申

请表”中申请。 
4.协议、合同等请使用 OA“合

同审批”流程，流程完成审

批后，可直接用印 

OA 流程至

 
便可用印 

用印地点：国华楼 513 办公室 
联系人：王飞学 
联系电话：17750866663 


